
 

盐边县财政局 
关于 2018 年农业产业化银行贷款贴息申报

指南的公示 
 

根据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 2018 年农业产

业化银行贷款贴息申报指南〉的通知》（川财农〔2018〕16

号）要求，符合条件的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认

真编写项目申报资料，于 4 月 3 日前报县财政局农业股，县

财政局将组织县农牧局相关人员对申报资料进行初步审核，

审核通过后，县财政局于 4 月 10 日将申报资料上报市财政

局，各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报送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 

 

附件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 2018 年农业产

业化银行贷款贴息申报指南》的通知（川财农

〔2018〕16 号） 

 

 

盐边县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2 日 

 

 

 

盖章单位：攀枝花市盐边县财政局
盖章时间：2018-03-23 11:04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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